
  

 

 

    企业合伙协议书 
 

甲 方：                             ( 姓名)，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 

已 方：                             ( 姓名)，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 

 

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平等、互利的原则订立合作协议如下： 

第一条  甲、乙双方自愿合作经营                                项目，总投资为____万元，

甲方以人民币方式出资_____万元及技术资源，乙方以人民币出资_____万元及技术资源。 

第二条  合伙宗旨：公正公平、互助互利、团结一致 、共创辉煌、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

险，共负盈亏。 

第三条  合伙主要经营地：                                                                 

第四条  合伙经营项目和范围：                 家装、工装设计及施工                                   

第五条  本合伙依法组成合伙企业，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伙终

至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本协议有效期暂定    年，自双方

签字之日起计算，即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六条 工资、盈余分配、提成分配与债务承担 

（一）工资分配 

合伙组织经营期间，甲方合伙人工资暂定每月为人民币       ，乙方合伙人工资暂定

每月为人民币       ,随着合伙经营的深入，利润可观后，经协商一致可适当提高工资。 

（二）提成分配 

    1.业务提成：合伙组织经营期间，工程业务提成按照多劳多得、优者奖励的方式分配，其提成

方法即当事人按单个项目总工程款     %提取，非正常、低利润单元则合伙双方另商协议决

定。 

2.技术提成：甲方            （姓名），主要负责公司客户沟通、图纸、设计、现场定位、

技术交底等，其提成分配按总工程款      %提取，乙方           （姓名），主要负责公

司工地现场技术掌控、图纸审核、材料安排、工种安排、售后服务等，其提成分配按总工程

款      %提取。合伙双方提成共分两次发放，第一次发放在单个项目工程泥水完工后 15个

工作日或下月结算工资时发放，第二次发放在单个项目结算后 15 个工作日或下月结算工资

时发放，非正常、低利润单元则合伙双方另商协议决定。 



  

 

 

3.经销商补助提成：除设计师自身客户外，合伙双方直接客户购买材料所产生的经销商交通、 

信息补助费用按照甲方      %、乙方     %的比例分配。 

（三）盈余分配 

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需缴纳的税费等的收入为净利润，即合伙创收盈余，

此为合伙分配的重点，公司每季度进行一次结算，将以各合伙人占有的合伙组织财产份额为依据，

按照甲方      %、乙方     %的比例分配。 

（四）债务承担 

如在合伙经营过程中有债务产生，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当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

合伙人占有的合伙组织财产份额为依据，按照甲方      %、乙方     %的比例比例承担，但合伙

人非为合伙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债务由合伙人个人承担。 

第七条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确定企业合伙首任负责人由              担任，任期

为      年（月），期满可协议轮换决定，              为首任合伙监督人。

企业合伙负责人的主要权限是：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对合伙事业进行日常管理、支

付合伙债务；企业监督负责人的主要权限是：参予合伙事业的管理、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

业务情况的报告、购进常用货物、检查合伙帐册及经营情况、共同决定合伙重大事项。 

第八条 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合伙人的权利：  

1.合伙事务的经营权、决定权和监督权，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无论出资多少，

每个人都有表决权；  

2.合伙人享有合伙利益的分配权；  

3.合伙人分配合伙利益应以出资额比例或者按合同的约定进行，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

共有；  

4.合伙人有退伙的权利。  

（二）合伙人的义务：  

1.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维护合伙财产的统一；  

2.分担合伙的经营损失的债务；  

3.为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九条 禁止行为  

1.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禁止任何合伙人私自以合伙名义进行业务活动；如其业务获得利益归

合伙，造成的损失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2.禁止合伙人参与经营与本合伙竞争的业务；  



  

 

 

3.合伙人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  

第十条 入伙、退伙 

（一）入伙： 

1.需承认本合同； 

2.需经全体合伙人同意； 

3.执行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 

（二）退伙： 

1.自愿退伙。合伙的经营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合伙人可以退伙： 

    ① 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 

    ② 经全体合伙人同意退伙； 

    ③ 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 

   2.当然退伙。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 

    ① 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 

    ② 被依法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③ 个人丧失偿债能力。 

    ④ 被人民法院强执行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 

    ⑤ 合伙企业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三）出资的转让： 

在同等条件下，合伙人有优先受让权，如向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转让，须经其它合伙人同意后

方可转让转让第三人应按入伙对待，否则以退伙对待转让人，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受让合伙企业财

产份额的，经修改合伙协议即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第十一条  违约处理  

1.合伙人未按期缴纳或未缴足出资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失。  

2.合伙人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而转让其财产份额的，转让人应赔偿其他合伙人因此而造成的损 

失。  

    3.合伙人严重违反本协议、或因重大过失或违反《合伙企业法》而导致合伙企业解散的，应当

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争议处理 

1.对于执行本合同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 

2.如果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则提交地方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或依法向地方人民法院

起诉； 



  

 

 

3.本协议到期后，双方均未提出终止协议要求的，视作均同意继续合作，本协议继续有效，如

果不再继续合作的，退出方应提前     天向另一方提交退出的书面文本，并将己方的有关

本合同项目的资料及客户资源都应交给另一方。 

第十三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补充规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同等效力。 

第十四条 其他  

1. 本合同一式两份，合伙人各执一份。 

2. 本合同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生效。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合同签订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甲方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甲方居住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已方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已方居住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